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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新材”或“公司”）签署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

担任本次伟星新材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的特聘

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以下简称“《备忘录 1-3 号》”）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已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出具了《关于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本所律师对“公司董事长在董事会审议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时未回避表决的合规性”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已经发表法律意见且没有发生变化的内容，本

所律师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重新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本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进行核查验证，现出具补

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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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情况 

2011年7月4日，伟星新材第二届董事会召开第四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董事会），审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本次董事会共审议并通过了三项议案，具体

如下： 

1、《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

要。 

审议本项议案时，董事会采用了分项表决的方式，对各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

权及其数量分别进行了表决，其中在表决董事长金红阳先生本人获授股票期权及

其数量时，金红阳先生作为关联董事予以回避；在表决股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时，

金红阳先生未予回避。 

2、《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审议本项议案时，公司董事长金红阳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本项议案时，公司董事长未回避表决。  

 

二、结论意见 

根据上述公司董事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的表决情况，本所律师认为： 

1、第3项议案属程序性议案，公司董事长无须回避表决；第2项议案公司董

事长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证券监管部门

关于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 

2、审议第1项议案时，在表决股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时公司董事长未予回避，

程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该项议案采用了分项表决的方式，在对董事长自身获

授股票期权及其数量进行表决时，董事长作为关联董事予以回避，保证了董事长

自身作为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时的公平和公正，避免了利益冲突，符合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的立法本意。 

3、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获得除董事长以外的其他所有参会董事（均

为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并获得通过。因此，虽然公司董事长未回避表决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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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不影响该项决议的有效性。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六份。 

（以下无正文）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                             蓝晓东：              

蓝晓东：                            

二零一一年八月三日                   张永军：              

 

 

 

 


